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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0_E4_BC_B0_E4_c51_84530.htm 土地市场及其管理手

段 1.土地市场 sup2.狭义的市场是指进行土地交易的专门场所

，如土地交易所，不动产交易所等。 &sup2.广义的土地市场

则是指因土地交易所引起的一切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包括

中间商、代理商、金融信用、广告信息等一切构成土地产权

交换关系的经营性活动。 2.土地市场的特征 交易实体的非移

动性 土地市场的地域性 土地市场的垄断性 流通方式的多样性

土地市场客体的非标准化和异质性  土地供给弹性小 3.土地市

场的主体:供给者、需求者 、中介者、管理者  4．土地市场的

客体：是土地商品物质本身及其产权关系。5.土地市场的功

能 信息传递功能 联系功能 实现价值功能 评价功能 分配与激

励功能。 调节与配置功能。 6.土地市场的管理手段 土地利用

规划与计划手段 地籍管理手段 土地价格调控手段 土地税收和

金融手段 土地立法和执法手段 土地出让、转让、租赁和抵押

管理 7.土地使用权出让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

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渡给土地使用者，并

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8.土地

使用权的出让的基本特征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以土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的分离为基础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由政府垄断 土地

使用权的出让是有年限限制的，土地使用者享有土地使用权

的期限以出让合同中约定的为限，但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最

高出让年限。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有偿的 9.土地使用权出让的

客体范围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在国有土地范围内进行的，集



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办理征用手续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

。 地下的各类自然资源、矿产以及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等

，不在土地使用权出让范围之列。 10.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年限

控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暂行条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

确定： 居住用地七十年； 工业用地五十年； 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 商业、游游、娱乐用地四十年

； 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出让期届满，政府可以无偿收

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所有权；若因公共利

益需要，国家可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

已使用的年限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补偿。 11.土

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 出让方式有三种：协议方式、招标方式

和拍卖方式。 12.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的概念

、条件、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其管理 13、土地市场交易信息管

理 土地市场交易信息是指在土地市场交易中交易主体、交易

客体、交易价格、交易方式、权属、交易规则，以及土地市

场供应与需求情况的数据资料等。 土地市场信息管理主要是

对土地市场交易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预测及发布等环

节的管理， 14．土地市场交易信息发布的内容 土地供应总量

信息 已供应土地的宗地信息 已供应土地综合信息 土地使用权

市场交易信息 土地市场预测信息 政策供地限制目录 15.土地

市场中介服务体系 土地市场中介服务是指为土地市场交易主

体的交易活动提供各种中介代理和相关服务的行为。我国法

律规定的土地市场交易中介服务是包括土地价格评估、交易

代理、地产咨询策划、地产经纪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一个

完备的土地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由设计、监理、评估、经纪、



策划、测量、会计、广告、法律、仲裁、咨询、管理、劳务

等一系列中介服务机构所组成。 16．土地市场中介服务管理

基本内容 中介服务人员资格管理：国家对土地市场中介人员

主要采取统一考试，执业资格认证和注册登记管理办法。如

土地估价师 中介服务机构管理 (1)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

实体，要有明确的经营范围，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能独立地承担经济责任。 (2)必须有健全的管理机构

，并配有与内容、方式及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具有专业知识的

经营、技术等人员。 (3)必须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自有资

金，有固定的服务场所等。 设立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经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领取营业执照后的一个月内，应当到登

记机关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备

案。管理部门每年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进行年检。 中介业

务管理 国有企业改革中土地评估与资产处置管理 17．土地资

产处置的方式 可分别采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地租

赁、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和保留划拨用地方

式予以处置。 18.保留划拨方式 企业改革涉及的土地使用权，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批准可以采取保留划拨方式处置： 

（1）继续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公益事业用地和国家重点

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用地，原土地用途不发生改

变的，但改造或改组为公司制企业的除外； （2）国有企业

兼并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合并，兼并或合并

后的企业是国有工业生产企业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